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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部114年第2次綠色消費暨環境保護產品審議會 

議程 

 
會議時間:114 年 12 月22 日（一）上午 9 時 30 分 

會議地點：環境部後棟301會議室 
 

壹、主席致詞 

貳、確認本部 114 年第 1 次綠色消費暨環境保護產品審議會議紀錄 

參、報告事項 
一、歷次審議會決定（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單位：綜合規劃

司） 

二、環保標章產品審查發證及追蹤查核工作辦理情形（報告單位：

綜合規劃司） 

三、環保標章國際合作現況與 2025 年GEN 年會報告（報告單位：

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四、報告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土壤調查試驗中心申請

檢測項目「堆肥之種子發芽率」之登錄認可案備查（報告單

位：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肆、討論事項 
檢討「空氣清淨機」環保標章規格標準修正草案（報告單位：

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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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第1次綠色消費暨環境保護產品審議會 
會議紀錄 

 

一、時間：114年6月10日（星期二）下午2時 

二、地點：本部5樓501會議室 

三、主席：施召集人文真           紀錄：邱慈娟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洪執行秘書淑幸 洪淑幸 陳委員律言 陳律言 

温副執行秘書修慧 温修慧 陳委員曼麗 陳曼麗 

方委員偉達 方偉達 黃委員雯苓 黃雯苓 

王委員玉純 （請假） 葉委員繼開 （請假） 

林委員心恬 （請假） 賴委員信志 賴信志 

姜委員淑禮 （請假） 羅委員時麒 （請假） 

郭委員清河 郭清河 顧洋委員 顧洋 

資源循環署 陳麗萍、張紹欣 

大氣環境司 孫忠偉 

水質保護司 陳依旻 

綜合規劃司 梁淑婷、邱慈娟、張倉碩 

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張耀天、康昭瑋、陳君豪 

李紀瑩、盧俊瑋、李鍾山 

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 陳玉秋、陳韻晴、陳巧茹 

環資國際有限公司 陳映任、邱顯皓 
五、主席致詞：（略） 

六、確認113年第2次綠色消費暨環境保護產品審議會議紀錄：無修

正，確定。 

七、報告事項：歷次審議會決議事項辦理情形（綜合規劃司） 

（一）陳委員曼麗：列管第1案廠商意見爾後可以增加該產品相關

產業公會。 

決定： 

1.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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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1案同意部分解除列管，規劃廢止「省電燈泡及燈管」「重

填物之包裝或容器」、「電池」規格標準3項審議通過，請速

辦理公告廢止程序；其他7項納入後續檢討修正及活化，並

洽詢公協會提供意見，持續追蹤列管。 

3.第2案同意部分解除列管，修正「電冰箱」環保標章規格標

準審議通過，請速辦理公告修正程序；另就規格標準中不得

含有、不得檢出之管制方式予以通盤檢討，並洽法制處採包

裹修正事宜，持續追蹤列管。 

4.第3案及第4案同意解除列管。 

八、討論事項：修正「旅館業」環保標章規格標準草案（財團法人環

境與發展基金會） 

（一）方委員偉達 

1.本次旅館業環保標章的申請，建議在現有規範能加入新措施，

以促進全民永續發展與環保意識。 

2.建議新增能源管理與數位化監控，可考慮引入智慧城巿及物

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系統，進行追蹤並優化電力，空

調及照明等能源利用。建議上開數據化監控，旅館透過節能

數據進行調控。 

3.水資源的循環再利用，建議「灰水」(grey water)回收，提供

非飲用水用途，例如清潔、庭園灌溉等；此外，推動「低流

量」衛浴設備，讓水資源管理具「科技感」和「智慧化」。 

4.廢棄物減量政策可建立多層次的廢棄物分類系統，例如「廚

餘」回收，並與地方回收單位合作，建立「循環經濟」工作

坊，並進行「有機蔬食」、「小農經濟」的健康飲食推動。 

5.思考環保採購的「綠色供應鏈」，在規範中針對清潔用品、

餐飲原料、家具以及裝潢材料推動環保採購，如「低污染」、

「省能源」、「可回收」的認證標章產品，並和在地「綠色供

應鏈」的供應商進行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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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提升環境教育的參與，如旅宿業的環保展示、生態導覽或綠

色志工等服務，提高附加價值和品牌形象。 

7.建議綠建築項目如屋頂綠化、自然通風設計、太陽能板系統

等應用在未來有更高等級中可以納入。 

（二）顧洋委員 

1.建議調整簡報第14頁「目的事業管機關」用語。考量民宿登

記係由地方主管機關負責，建議可斟酌調整為「中央或地方

主管機關」。 

2.同意旅館業環保標章草案將原第3.1.2點業者之節能措施項目

移至選擇性項目。 

3.無人區域及附屬商店的用語定義不明確。針對旅宿場域內以

獨立招商方式經營之商店，可考量旅宿業者於招商過程，建

議商店販售綠色產品之行為。 

4.餐廳食材的要求第4.1.1(3)點設有餐廳者，餐廳不得使用保育

類及魚翅，魚翅食材列項易生困擾。 

5.第4.2.5(2)點「包含保麗龍與塑膠」，建議可合併為「塑膠」

即可。 

（三）賴委員信志 

1.節能措施建議可考量在綠色能源使用上的鼓勵加分項目，在

第4.2.2點業者之節能措施的選擇項目中加入，例如設置太陽

能發電系統供應場地弱電使用或太陽能熱水器等。 

2.因為旅宿業與其他商品特性不同，規定環保標章有效期限3

年中，每年填報一次，請考量如不符合原本申請標準的話，

有無規範要求改善。 

3.建議可以配合條文內所提到的其他辦法與實際執行經驗，通

盤討論條文內所提及之比例，數量等等，給予合理的規範，

例如第4.2.4點提及綠色採購金額比例要50%以上，50%的合

理性說明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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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旅宿業有星級評比，環保標章的等級評比是否可比照星級評

比的方式去對應，提高共利的誘因，此點頗難執行，可待此

次修正後再進行。 

（四）陳委員律言 

1.討論案書面資料第21頁工作小組意見第16點內容顯示服務業

能源大用戶之住宿餐飲業，因能源管理法而負有每年節電

1%之義務，故必能符合能源平均每年減量0.6%之要求。然

能源使用量規模小之業者亦可由目前設定之機制而呼應節能，

為良好之設計。 

2.簡報第10頁表格顯示一般觀光旅館中具環保標章者占比達

48.9%，其次在國際觀光旅館中占16.9%，而旅館及民宿占

比均低於3%。建議後續推動過程中，尋求可能的精進空間，

如朝拔尖或扶弱機制之抉擇。 

（五）陳委員曼麗 

1.簡報第34頁第5項次，油、電、水、氣之收據，可請相關管

理單位列出碳排資料，為具公信數據。請旅宿業者若有電費

增減3%說明理由，此部分亦可呼應簡報第24頁增加每年檢

討電器設備效能及維護保養。 

2.廢棄物減量，應分旅宿業規模大小，規模大者會有事業廢棄

物業者來清運，可有證明；規模小者可能直接由地方清潔隊

清運，如何佐證及量化可再明訂。 

3.環保旅館現在已受到 ESG企業關注員工出差之住宿選擇，藉

此可再鼓勵旅宿業加入環保旅館行列。同時我國旅宿業環保

標章是否有與國際環保標章接軌或合作之可能性？ 

（六）黃委員雯苓 

1.本次旅宿業環保標章修正，將必要項目調整基本要求，於選

擇性項性項目調整為金、銀、銅標章分級依據，同意本次修

正草案之調整內容，以鼓勵業旅宿業者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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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草案第4.2.1(2)點關於真菌須符合之品質標準，請參考環境部

大氣司意見，確認其用語之正確性。 

（七）郭委員清河 

本草案修正重點在考量民宿經營模式，故針對必要項目與選擇

性項目作務實性調整，主要能展現擴大鼓勵旅宿業者申請環保

標章，且草案中不論必要項目或選擇性內容也有納入精進的規

格要求，基本上同意本草案內容。 

（八）本部大氣環境司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辦法」尚未將旅館、民宿納入列管對象，

真菌為室內空氣污染物之一，考量旅宿業之背景因素，支持

環保標章將真菌檢測項目納入管理。 

（九）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1.智慧化管理等項意見，雖大型企業已有陸續導入，惟對商務

型旅館或民宿經營者而言，執行難度仍較高。若將該項納入

選擇性項目，可能導致金級標準難以達成。 

2.灰水回收部分，已有規範泳池廢水等灰水回收，為選擇性符

合項目要求。於節能方面設置太陽能板成本相對較高，對業

者而言仍屬較大負擔。俟未來技術普及且設置成本降低後，

將再行評估是否納入環保標章規格標準中。 

3.針對適用範圍所提「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將再確認修正。 

4.附屬商店部分，考量旅宿業場所內的商店，係以招商方式由

第三方獨立經營，非由旅宿業者自行營運，其販售商品內容

亦非旅宿業者可控管。另未來可考量規範旅宿業者於招商過

程中，需建議商店販售綠色產品。 

5.本草案中所規範綠色採購包括符合我國機關綠色採購績效評

核方法所認定之綠色產品，其中太陽能板、儲能設備及能源

管理系統等均屬旅宿業可採購之項目，旅宿業者所裝設太陽

能板等，屬綠色採購項目，亦為本草案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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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關旅宿業如未每年填報資料，將依規定通知限期改善，另

將於環保標章系統上設定自動通知旅宿業填報，以提醒業者

落實。 

7.草案研訂之初，考量規範旅宿業者每年能源使用量減少 

0.6%，實務上隨著年度遞增，減量空間將逐漸縮小，故修正

規範「每年檢討電器設備效能及維護保養」，鼓勵業者落實

節能減碳。 

（十）洪執行秘書淑幸 

1.本次旅館業規格標準之修正，係回應業者對現行旅館業環保

標章申請不易，本次修正目的是扶弱也是拔尖，透過調降銅

級必要項目門檻，提升普及性，擴大民宿經營者參與；同時

加嚴銀級與金級之選擇性項目設計，彰顯拔尖業者永續表現

卓越之價值。 

2.因應永續發展與淨零轉型政策，本次修正增加碳排放資訊之

蒐集機制，作為未來旅宿業淨零轉型基礎，期藉由標章制度

的引導力，協助產業建立基礎碳排管理能力，銜接國際永續

趨勢。 

3.針對第4.1.1(3)點餐廳食材的要求，有關魚翅或其他爭議性食

材，較難列舉及驗證，建議刪除「魚翅」。 

4.為強化我國環保標章旅宿業與國際接軌的可能性，本部已初

步檢視國際永續飯店認證（GSTC）及綠色旅行標章（GTS）

等國際永續旅遊標準之關聯性，並規劃後續由執行單位參與

相關訓練課程，俾利全面了解標準內涵，作為未來推動合作

與對接之基礎。 

5.企業 ESG永續報告書評分指標已納入綠色採購項目，金管會

亦協助揭示於評鑑相關文件中，同時不論金、銀、銅級旅宿

業者皆可納入綠色採購納入評分範疇。 

（十一）施召集人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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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了接軌國際級永續旅宿相關標準，未來在選擇性項目可以

考慮增列像智慧化管理等內容。隨著選擇性項目要求的增加，

亦可增加金級環保標章業者的曝光機會。 

2.就目的事業管機關及附屬商店等用語是否恰當，請業務單位

再確認並予以調整文字說明，以符合實務及用詞一致性。 

3.本次標準草案刪除「保麗龍」等用語；調整食材選用刪除

「魚翅」。 

4.針對各委員提供的建議，同意授權業務單位進行檢討修正，

並依據簡報內容辦理後續工作，擴大環保標章旅宿業相關說

明會與政策宣傳。 

決議：「旅館業」環保標章規格標準修正草案原則通過，請依委員意

見修正後，辦理後續公告事宜。 

九、散會：下午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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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綜合規劃司 

報告事項：歷次審議會決定（決議）事項辦理情形 

說    明： 
項

次 

決議事項 辦理情形說明 列管建議 

1 114年第1次綠色消費暨環境保護

產品審議會 

報告案廢止「省電燈泡及燈管」

「屋外即熱式燃氣熱水器」「電

視機」「手持式頭髮吹風機」「電

熱式衣物烘乾機」「洗衣業」「電

鍋」「家用微波爐」「重填物之包

裝或容器」及「電池」10項環保

標章規格標準案 

決定 

第1案同意部分解除列管，規劃

廢止「省電燈泡及燈管」「重填

物之包裝或容器」、「電池」規格

標準3項審議通過，請速辦理公

告廢止程序；其他7項納入後續

檢討修正及活化，並洽詢公協會

提供意見，持續追蹤列管。 

1.「省電燈泡及燈管」、「重填物之

包裝或容器」、「電池」3項已於

114年7月7日公告廢止。 

2.其餘7項包括「屋外即熱式燃氣熱

水器」「電視機」「手持式頭髮吹

風機」「電熱式衣物烘乾機」「洗

衣業」「電鍋」「家用微波爐」，持

續辦理規格標準活化，並已納入

115年「環保標章制度管理與國際

合作推動計畫」執行，全面檢討

修正及活化，並洽詢相關業者及

公協會提供意見。 

解除列管 

2 114年第1次綠色消費暨環境保護

產品審議會 

報告案第2案修正「電冰箱」環

保標章規格標準審議通過案。 

決定 

第2案同意部分解除列管，修正

「電冰箱」環保標章規格標準審

議通過，請速辦理公告修正程

序；另就規格標準中不得含有、

不得檢出之管制方式予以通盤檢

1.電冰箱案已於114年7月7日公告修

正。 

2.另就規格標準中不得含有、不得

檢出之管制方式等項之通盤檢

討，目前已有盤點，將分批包裹

提出檢討修正，並已納入115年

「環保標章制度管理與國際合作

推動計畫」執行，進行全面檢討

修正。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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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並洽法制處採包裹修正事

宜，持續追蹤列管。 

3 114年第1次綠色消費暨環境保護

產品審議會 

討論案「旅館業」環保標章規格

標準修正草案原則通過，請依委

員意見修正後，辦理後續公告事

宜。 

「旅館業」環保標章規格標準修正

草案已於114年6月26日修正公告。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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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綜合規劃司 

報告事項：環保標章產品114年審核發證及追蹤查核工作辦理情形 

說  明： 
為確保環保標章產品品質及標章公信力，本部每年委託查

核單位，依據「環境保護產品管理作業規範」辦理追蹤查核。成

果分敘說明如下： 

壹、 環保標章產品審查發證工作 

一、本部於112年1月19日修正函頒「環境保護產品申請審查作業規

範」，將環境保護產品標章使用權及使用證書之審核權，回歸

本部，驗證機構改為獨立第三方單位。 

二、自112年3月公告指定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環

發會）及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以下簡稱商檢中

心）為驗證機構。廠商申請環境保護產品標章使用權及使用證

書前，應先取得驗證機構出具之驗證報告書，併同其他規定之

文件提出申請。 

三、經統計113年12月起至114年11月底，共核發2,493件產品環保

標章證書，每月平均核發證書91.42案、207.75件產品，本部證

書審核平均時間為5.81日。 

貳、 執行方式 

一、本部依據環境保護產品管理作業規範第3點規定執行生產廠場

所、服務場所及販售場所現場追蹤查核，及環保標章產品抽樣

檢測，並得委託專業機構為查核單位，辦理環境保護產品之追

蹤查核有關事宜。 

二、本部委託環發會執行生產廠場、服務場所、販售場所現場追蹤

查核及環保標章產品抽樣檢測，另委託商檢中心執行生產廠

場、服務場所現場追蹤查核。 

（一） 現場追蹤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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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產廠場及服務場所：查核重點在於確認產品製程、使用

之原物料或服務、管理方案之實際執行狀況，是否與環保

標章申請時所聲明之內容一致，倘有未符合情形將命其限

期改正。 

2. 販售場所及倉庫：查核確認產品或包裝標示是否與原核准

之申請文件內容相符，且正確標示，倘有未符合情形將命

其限期改正。 

（二） 產品抽樣檢驗：確保產品品質持續符合規格標準之要求，如

有不符合之情形，將廢止並註銷環保標章使用權，並命其停

止使用環保標章或第二類環保標章及停止販售該類產品（但

經塗銷環保標章或第二類環保標章標示之產品，不在此限）。 

三、查核單位執行現場追蹤查核或產品檢測結果不符合環保標章規

格標準: 

（一） 環保標章產品現場追蹤查核不合規格標準時，依環境保護產

品管理作業規範第 10 點規定於 7 日內將查核結果向環境部報

告。環境部函請業者陳述意見、限期改善，如為擅自使用環

保標章之情事，另將審酌業者改善情形，若為惡意冒用或累

犯等情節核認移送地方檢察署或公平交易委員會等機關後續

處分。 

（二） 環保標章產品抽樣檢測品質不符合規格標準，依環境保護產

品管理作業規範第 15 點規定，應於接獲檢驗報告後 7 日內函

送本部。 

（三） 針對抽驗不符合之產品，本部接獲查核單位檢測報告後，則

會同查核單位再次執行產品抽驗，查核單位於接獲檢驗報告

後 7 日內函送本部，若再次抽驗，結果符合規定者，本部函

請業者加強產品品質管理；若檢測結果不符合規定者，則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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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業者陳述意見並審酌陳述意見，核定廢止環保標章使用權

及註銷環保標章證書。 

參、 執行成果 

一、生產廠場、服務場所及販售場所現場追蹤查核：（追蹤查核成

果詳如附件 2） 

（一） 生產廠場及服務場所現場追蹤查核：共計完成查核 98 場 311

件環保標章產品，未發現廠商有不符合事項。 

（二） 販售場所(含網路電商)現場追蹤查核：共計辦理追蹤查核 81

7 件環保標章產品，查核案件皆符合規定。 

（三） 查核涉及錯誤使用環保標章案件：本部受理相關機關、民眾

檢舉或查核單位查核發現涉及擅自使用環保標章案件，計 3

案 8 件產品，其中 2 案 7 件產品為違規使用環保標章，本部

已函請業者限期改善、並核認改善完成，1 案 1 件產品經查

核單位查核後判定非屬違規使用環保標章案件。 

二、產品抽樣檢驗結果（產品抽測不符合規格標準彙整表詳如附件

3）： 

（一） 本年度截至 11 月 30 日止，產品抽樣檢測 222 件產品，取得

正式檢測報告共計 221 份，其中包括 7 家 7 件產品不符合該

產品規格標準要求，經本部會同查核單位再次採樣以完備行

政程序，其中 4 家 4 件產品再次抽樣檢驗符合規格標準，本

部已函請廠商加強品質管理。另有 1 家 1 件產品經再次抽樣

件測仍有不符合之情況已函請業者陳述意見並後續審酌陳述

意見，判定是否廢止註銷環保標章使用權及註銷環保標章證

書。另 2 家 2 件產品已將抽驗報告送交環境部，將配合要求

進行會同抽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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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113年~114年11月之每月核發證書及效率 
 

年/月 案數 件數 
繳費確認~證
書審核(日數) 

A 

證書審核~證書

審核補件(日數) 
B 

證書審核補件

送出~證書審查

通過(日數) 
C 

環境部證書

審核時間 
A+B+C 

113 年 12 月 64 136 3.45 0.13 2.23 5.81 
114 年 1 月 35 92 4.46 0.14 0.71 5.31 
114 年 2 月 65 114 2.71 0.03 0.22 2.95 
114 年 3 月 173 391 3.02 0.21 0.42 3.65 
114 年 4 月 86 227 4.24 0.19 1.14 5.57 
114 年 5 月 79 232 2.61 0.19 0.20 3.00 
114 年 6 月 106 221 3.36 0.04 1.75 5.15 
114 年 7 月 80 187 1.85 0.03 1.00 2.88 
114 年 8 月 80 174 3.53 0.04 4.04 7.60 
114 年 9 月 130 258 4.98 0.22 4.59 9.79 
114 年 10 月 91 186 4.71 0.07 0.57 5.35 
114 年 11 月 108 275 7.80 0.06 4.76 12.61 

平均值 91.42 207.75 3.89 0.11 1.80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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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生產廠場所、服務場所及販售場所現場追蹤查核成果 

 

表1、114年生產場所/服務場所及倉庫現場追蹤查核統計表 

統計期間：114年2月~114年11月30日 

114年生產場所及服務場所查核情形 

產品類別 場次 件數 
查核分佈

比例 

資源回收產品類 13 20 6.43% 
清潔產品類 7 14 4.50% 
資訊產品類 17 150 48.23% 
家電產品類 5 8 2.57% 
省水產品類 1 1 0.32% 
省電產品類 0 0 0.00% 

(OA)辦公室用具產品類 2 3 0.96% 
可分解產品類 1 1 0.32% 

建材類 32 89 28.62% 
日常用品類 1 3 0.96% 
工業類 0 0 0.00% 
服務類 13 13 4.18% 

第二類環保標章產品 6 9 2.89% 
合計 98 311 100.00% 

 
表2、販售場所(含網路電商)及產品抽驗追蹤查核統計表 

統計期間：114年2月~114年11月30日 

項目 類別 
已執行查核件

數(A) 
查核不合格件

數(B) 
不合格率 
(C=B/A) 

販售場所查核 
網路電商 580 0 — 
實體商店 237 0 — 
小計 817 0 — 

產品抽樣檢驗 — 221註1 8註2 3.62% 
合計 1,038 8  

註1：依目前已取得正式報告計（實際完成222件產品抽樣） 

註2：包含第二次抽驗仍不符合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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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錯誤使用環保標章案件統計表 

案件 
查核 
產品 

查核產

品件數 
案件說明及查證結果 處理進度 

1 洗衣機 1件 

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外計畫，於網站查

獲販售之家用洗衣機產品廣告網頁有

環保標章標示，因該標章證號產品之

環保標章使用權業於111年9月26日屆

期，疑似為違規使用環保標章之情

形。 

廠商已於期限

內完成改善，

已結案 

2 
白板筆/白
板筆補充液 

1件 

1. 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外計畫，於網

站查獲環保標章白板筆/環保標章

白板筆補充液等1件產品，於網站

圖片標示有環保標章，疑似為違

規使用環保標章之產品。 

2. 依據「墨水筆」環保標章規格標

準之1.適用範圍，本項規格包括符

合CNS 11312之標記筆、CNS 2463
之油性球鋒筆、CNS 6630之鋼

筆、CNS15439之膠狀墨水鋼珠筆

及CNS 15440之水性鋼珠筆等產品

及其補充包(墨水)。又規格標準第

3.1點要求：產品需具有補充包(墨
水)用於替換補充。故本項產品之

補充液亦屬環保標章產品，得標

示環保標章。 

無擅自使用標

章之實，已結

案 

3 床墊 6件 

1.民眾檢舉床墊業者於該公司官網上

標示及聲稱產品取得環保標章產

品，然於淨零綠生活資訊網未能

查得該公司資訊，疑似有錯誤使

用環保標章之情事。 

2.經查詢網站確認公司官網、購物網

站及社群媒體(Facebook、Instgra
m)及影音平台(Youtube)皆有刊登

標示環保標章之產品照片及廣

宣,。另至實體賣場查核確認現場

展示之產品上未有標示有標示環

保標章之圖樣，現場標示之DM亦

標示環保標章，該公司及產品皆

非環保標章使用權者，故確認有

錯誤使用環保標章之實。 

廠商已於期限

內完成改善，

已結案 

合計 8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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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產品抽測不符合規格標準彙整表 

No. 
產品名

稱/型號 
廠商

名稱 
證書

編號 
抽測

部件 
採樣 
日期 

樣品測試

報告/日期 
不合格原因 處理結果 

1 

潔 淨 學

強 效 除

油 洗 碗

精(綠茶) 

仙 ○

座 有

限 公

司 

21864 產品 

114.08.
11 

PUG2580
0588/ 
114.08.27 

產品之「烷基酚

聚氧乙烯醚」含

量二次檢測結果

分別為(1)0.3%；

(2)0.54%， 高 於

「家用清潔劑」

規格標準之管制

限值≧0.05%求之

要求 

本部依行政程

序函請廠商提

送 陳 述 意 見

中，後續將依

規定辦理相關

作業。 114.09.
23 

PUG2590
1080/ 
114.10.14 

2 
原生碳

粉匣 

三○

電工

股份

有限

公司 

17209 產品 114.08.
11 

TWNC01
388917 
114.09.09 

產品之塑膠件抽

檢出鉛 
(4mg/kg)，超於

「原生碳粉匣」

規格標準之管制

限值≧2mg/kg 要

求。 

1.本部派員會

同 執 行 採

樣，產品塑

膠件未檢測

鉛含量超過

規格標準之

管制限值，

符合要求。 
2.本部核認該

公司未違反

規定，並請

廠商加強產

品管理。 

3 

壓力下

給水、

排水及

排汙用

聚乙烯

(PE))塑
膠管 

上○

國際

工業

股份

有限

公司 

21906 產品 114.08.
18 

ETG25800
121 
114.09.03 

產品抽檢出鉛 
(17.1mg/kg)，超

於「塑膠類管

材」規格標準之

管制限值

≧2mg/kg 要求。 

1.本部派員會

同 執 行 採

樣，產品未

檢測鉛含量

超過規格標

準之管制限

值，符合要

求。 
2.本部核認該

公司未違反

規定，並請

廠商加強產

品管理。 

4 

聚 乙 烯

塑 膠 管

(一般用)
-黑色 

大 ○

管 材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3291 產品 114.08.
19 

ETG2580
0121/ 
114.09.04 

產品抽檢出鉛 (5.1
5mg/kg)， 超 於

「塑膠類管材」

規格標準之管制

限 值 ≧2mg/kg要

1.本部派員會

同 執 行 採

樣，產品未

檢測鉛含量

超過規格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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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產品名

稱/型號 
廠商

名稱 
證書

編號 
抽測

部件 
採樣 
日期 

樣品測試

報告/日期 
不合格原因 處理結果 

公 司

中 港

分 公

司 

求。 準之管制限

值，符合要

求。 
2.本部核認該

公司未違反

規定，並請

廠商加強產

品管理。 

5 

非 晶 質

樹 脂 型

乾 式 變

壓器 

士 ○

電 機

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2230 

塗 料

( E P O
XY黑

色 厚

塗 漆

( 主

劑 )，
黑色) 

114.08.
25 

ETG2580
0130/ 
114.09.05 

產品抽檢出鉛 (2.1
4mg/kg)， 超 於

「乾式變壓器」

規格標準之管制

限值≧2mm之要求 

1.本部派員會

同 執 行 採

樣，產品未

檢測鉛含量

超過規格標

準之管制限

值，符合要

求。 
2.本部核認該

公司未違反規

定，並請廠商

加 強 產 品 管

理。 

6 

LED燈

泡 / LED
-E2716D
-EG 

展 ○

照 明

股 份

有 限

公司 

21838 產品 114.10.
29 

ETG25A0
0088/ 
114.11.11 

產品抽檢出鉛(2.6
4mg/kg)， 超 於

「發光二極體（L
ED）燈泡」規格

標準之管制限值≧

2mm之要求 

本部將擇日派

員會同執行採

樣 

7 

壓 力 下

排 汙 用

聚 乙 烯

(PE)塑
膠管 / H
DPE-C 

雄 ○

事 業

有 限

公司 

21222 產品 114.10.
29 

ETG25A0
0090/ 
114.11.11 

產品抽檢出鉛(5.4
6mg/kg)， 超 於

「塑膠類管材」

規格標準之管制

限值≧2mm之要求 

本部將擇日派

員會同執行採

樣 

 



 
 

1 
 

報告事項三 

提案單位：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報告事項：環保標章國際合作現況與 2025 年 GEN 年會報告 

說  明： 
壹、 環保標章國際合作現況 

目前環保標章國際合作之重點包括： 

一、 追蹤掌握全球環保標章網路組織(GEN)運作活動 

本年度於參與全球環保標章網路組織部分，最重要的

活動便是再次通過 GENICES 同行評鑑。GENICES 同行評

鑑架構為我國于寧博士擔任 GEN 主席時提出，正式名稱

為「全球同步之全球環保標章網路組織標誌系統（Global 

Ecolabelling Network International Coordinated Ecolabelling 
System，簡稱 GENICES）」，其核心作業在於透過 GEN 邀

請專家或會員代表，對有意參與 GENICES 之會員組織執

行同行評鑑(peer review)，若通過則發予證書證明其驗證流

程與品質符合 ISO 14024 國際標準，其用意在於提高會員

作業之透明度、促進會員交流、並提升會員合作會相互承

認意願與信心。 

目前，通過 GENICES 同行評鑑已成為獲得或是維持

GEN 正式會員(Full Member)之必要條件，我國環保標章曾

於 2020 年度由當時主席 Mr. Bjrone Erik 親自評鑑合格，

在每五年複核一次之規定下，本年度需再次接受

GENICES 複評。 

歷經約二個月的準備期，我國環保標章共提出四十餘

項程序文件與相關紀錄，並於五月份通過瑞典籍 Ms. Eva 

Eiderstorm 稽核員評鑑，再次取得 GENICES 同行評鑑通

過證書，並於本次年會由主席及副主席親自頒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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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年度適逢新版 GENICES 規則首次適用，難度

與複雜程度大幅提升，而我國環保標章與日本生態標章成

為首對適用新版 GENICES 之試評鑑對象，故我國之

GENICES 評鑑準備與評鑑結果，亦成為 GENICE 改版工

作小組報告之重要內容。 

二、 主動參與全球環保標章組織設立之小組委員會，並提出

報告及意見交流 

為維持我國於 GEN 之能見度，我方近年持續參加

GEN 董事會指定建立之共同核心規格標準與相互承認「小

組委員會」，並於 2024 年度年會後，向所有與會人員發出

GEN-certified ecolabel 提議。然而，該小組在烏克蘭籍董

事帶領下，近一年幾無進展，故本會另尋機會，並受邀加

入新版 GENICES 試行研究之工作小組，運用我國經驗，

與俄羅斯籍、瑞典籍、與烏克蘭籍之現任或前任 GEN 董

事，共同完成研究，並於本次年會之工作坊(Workshop)，

提出研究成果報告，並以我國實際經驗作為分享資料。 

三、 建立全球環保標章網路組織會員間直接聯繫管道 

本會積極參與環保標章網路組織會員活動之主要目

標之一，便在於建立與各會員國之聯繫管道，並累積交誼。

歷經長期努力，目前已有豐碩成果。以亞洲地區而言，我

國與日本、中國、泰國、印度、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

斯里蘭卡等國皆有固定且直接之聯繫窗口，對方亦皆為其

組織內之首長或重要管理階層，而韓國雖因其人員更迭迅

速，交誼難以累積，然而早年結識之友人，已晉升至高位，

若有緊急重要事務，仍可利用其影響力，接觸合適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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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區域部分，目前與紐、澳、俄羅斯、烏克蘭、

北歐獵鷹標章等皆持續有合作，並有直接聯繫窗口。此外，

與巴西環保標章、瑞典 TCO 標章及美國 EPEAT 標章有不

定期意見交換，至於其餘資深 GEN 會員，則於每年 GEN

年會結識其最新代表，並可依 GEN 之例行聯繫管道接觸。 

四、 重新評估我國與其他環保標章組織相互承認協議之可行

性 

我國環保標章歷年曾與十個外國標章簽訂相互承認

協議(MRA)，一度曾為全球簽訂 MRA 最多之國家，亦曾

有實際執行經驗，然經歷二十餘年，目前有 2 個夥伴組織

已改組或失聯，而剩餘之 8 份相互承認協議，因彼此人員

更迭及規則改變，亦多已無法落實，故近年重新評估我國

與其他環保標章組織相互承認協議之可行性。 

為重啟推動相互承認協議，本年以日本生態標章與泰

國環保標章為主要對象，聯繫並協商重新簽訂相互承認合

約之可行性，二者皆表達樂意與我國加深相互承認，並已

實際討論並聚焦合作議題，本會亦整合日方與泰方之期待，

規劃國際相互承認合作步驟如下： 

（一） 合作對象評估： 

國際合作為雙向、自願性事務，故須尋求雙方皆有

意願，且對雙方業者可能產生實質效益之合作夥伴。 

（二） 合作意願調查： 

聯繫合作對象，確認合作意願。 

（三） 議題內容聚焦： 

針對雙方有興趣合作之事項，進行議題內容收集與

聚焦。 

（四） 評估合作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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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雙方有意合作之議題內容，評估適法性、可能

產生之效益與衝擊、國內業者意願等。 

（五） 配套措施研擬： 

針對進行雙邊會談前，須執行之預備性配套措施規

劃，並進行內部研議是否具備調整空間，如相互承

認協議內容修正、法律法規調整，環保標章驗證作

業標準作業流程(SOP)修正等事項。 

（六） 實際進行雙邊會談： 

我方針對配套措施建立基本談判底線後，可與對方

舉行雙邊會談，實際協調國際合作與相互承認之項

目、範圍、與相互授權程度，原則上建議雙方依事

前提出之議題內容進行協調，並儘可能於我方事前

期望之底線範圍內達成協議，然而，若對方之期望

超越我方事前底線，則須將議題攜回並陳報環境部

裁決。 

（七） 完成並落實配套措施： 

依雙方會談共識，完成並落實相關配套措施，可能

之內容包括完成新版相互承認協議草案內容並相

互確認、完成雙方相關法律法規調整(如環境保護

產品申請審查作業規範)、雙方各自進行驗證作業

標準作業流程(SOP)修正與相關表單設計等。 

（八） 正式簽署新版相互承認協議： 

若經費允許，可邀請對方訪台以正式簽署相互承認

協議。若否，則可利用全球環保標章組織年會或其

他雙邊皆應出席之國際場合，簽署相互承認協議，

並同時提高雙方於國際組織之技術形象與能見度。 

（九） 辦理雙邊廠商說明會或其他合作活動： 

欲最大化雙邊合作效益，必須於重新簽署雙邊相互

承認協議後，辦理廠商說明會，向雙邊廠商介紹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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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雙方之協議內容與實際執行 SOP，並邀請廠商實

際運用相互承認協議，申請對方環保標章，參與雙

方之綠色採購市場。 

（十） 實際展開相互承認作業： 

依據新簽署之相互承認協議，實際接受雙方廠商申

請，展開相互代行查驗作業，並出具查驗報告予對

方，作業申請對方環保標章之證明文件。 

依據以上作業步驟，目前我方與日本、泰國之協商，

已進入步驟 5。然而，無論泰方或日方提出之合作建議，

皆牴觸我方現行之「環境保護產品申請審查作業規範」，若

欲繼續協商我方或需修正相關法規以鬆綁，目前暫難有突

破性進展。 

由近年之全球永續採購風潮、歐盟「消費者賦權綠色

轉型指令」、及 GEN 年會中各國持續簽訂 MOU 或 MRA，

可知環保標章跨國相互承認已由理論研究逐漸轉變為事

實需求，面對新一波全球環保標章相互承認風潮，我方需

思考的重點，首先在於是否接受國際相互承認慣例中“應

優先考慮最方便且成本效益最高的驗證方式”一點。於各

國相互承認精神中，通常認為在地的相互承認夥伴最了解

適合當地之查證驗證方式，未必需要堅持己方原本規定之

驗證作業要求，應信任合作夥伴會採取最有效之查證驗證

要求，然此點長久與我國作業規範牴觸，亦為目前我國無

法落實歷年已簽訂相互承認協議之最大障礙。 

為進一步確認日方期望並推進後續合作事宜，本會派

員陪同綜規司九月份赴日本環保標章組織(JEA)協商，確

認日方提出之合作事項如下： 

（一） 有害物質限值差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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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 Mark 與 Green Mark 針對有害物質（例如鉛、

鎘等）在光感材料（如感光滾筒）及塑膠中的限值

標準存在顯著差異。日方希望，在符合以下條件

時，雙方能將此納入共同標準處理： 

1. 經 Eco Mark Office 驗證產品已符合台灣 Green 

Mark 有害物質限值。 

2. 測試由  ILAC/APLAC 認可且符合  ISO 17025 

的實驗室執行。並在「Eco Mark 認證驗證文件」

中明確載明。 

（二） 工廠未違法證明文件 

Green Mark 要求由地方政府出具工廠「未違反法

規之證明」，但在日本，地方政府極少簽發此類文

件，因此申請過程費時費力。日方希望探討以下替

代方案： 

1. 由 Eco Mark Office 核實該工廠是否有違法紀錄，

並作為共同標準。 

2. 若此方案不可行：由 Eco Mark Office 驗證地方政

府出具文件的真實性，並簽發附有其印章的英文

說明文件，作為可接受之共同證明。 

如前所述，日方之期望與我國現行規定牴觸，且環保

標章涉及百餘項產品規格標準，難以一次全面討論，目前

雙方同意先以台日皆有重要品牌廠商之電子資訊設備為

合作範圍，重新簽訂合作瞭解備忘錄(MOU)，作為後續細

節協商之基礎；而泰方部分，對方已同意下年度繼續協商，

並期待我方法規修正結果。 

近期環境部派員於 12 月 10 日上午於日本東京，與日

本環境協會（Japan Environment Association, JEA）及我國

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共同簽署「環保標章合作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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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忘錄」，並由謝次長燕儒見證本次合作。此一合作象徵臺

日將在綠色產品標章制度上展開更緊密、制度化的國際合

作，並為未來推動環保標章相互承認奠定重要基礎。 

本次簽署之備忘錄率先聚焦「資訊產品」及「影像設

備」類別，將展開以下合作內容： 

（一） 共同定義與檢討產品之共同標準項目與驗證方法。 

（二） 交換技術資訊、產品規格及驗證經驗。 

（三） 定期舉辦多邊工作會議，研議標準一致化及相互

承認。 

（四） 雙方於相關規範修正時相互通報並共同評估影響。 

（五） 未來將依合作情況逐步擴大至更多產品類別。 

環境部指出，過去臺日兩方曾於 2004 年簽署環保標

章相互承認協議，但因雙方制度持續演進，為與時俱進，

因應全球綠色產品市場快速變化，本次簽署備忘錄，作為

重啟臺日合作的最佳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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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美國 EPEAT 標章合作近期進展 

美國 EPEAT 標章，全名為電子產品環境評估工具

(Electronic Produc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Tool)近期推

動 EPEAT 重大升級，其執行單位「綠色電子協會」（Green 

Electronics Council，簡稱 GEC）已於 114 年 2 月完成自

EPEAT 1.0 至 2.0 之更新作業，並要求所有適用產品須於

116 年 7 月 1 日前完成轉換，否則產品將從註冊表中移除。 

EPEAT 為 GEC 管理的國際 Type I 生態標章，其標準

建立於科學證據與多方利害關係人諮詢，涵蓋產品自原料

提取至生命周期終端的環境影響。全球每年約有三億件

EPEAT 註冊產品在超過五十個國家被採購，參與 EPEAT

不僅有助企業取得具永續採購的機會，同時亦可強化企業

的品牌形象與永續領導力。在申請與驗證方面，製造商需

證明產品符合 EPEAT 準則，並由獨立第三方符合性保證

機構（CABs）於產品登錄前及後續監督期間執行驗證。同

時此次 2.0 升級的核心重點在於深化價值鏈責任，新增對

供應商於道德勞工、健康與安全、生活工資及負責任礦物

採購等面向的要求。 

目前我國環保標章在資訊產品類別中，已將EPEAT標

章視為產品替代驗證的方式。若產品已於 EPEAT 官網完

成合格登錄，且其註冊區域包含臺灣，廠商可提供必要的

公司與工廠資料確認生產事實，另外檢附申請產品於

EPEAT 網頁登錄之證明文件，即可提出環保標章申請。對

於已取得 EPEAT 國際標章且註冊範圍包含我國的資訊產

品，廠商可善用此一簡化程序進行標章轉換。 

藉由此次 EPEAT 升級之契機，我方於 12 月 3 日邀請

GEC 執行長及其團隊進行交流會議，協助說明 EPEA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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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變更內容，以確保環保標章在採用 EPEAT 進行替

代驗證時，能順利銜接新版規範而不受影響。同時，雙方

就未來合作模式進行初步討論，包含我國與多國生態標章

推動的相互承認協議（MRA）模式，共同朝降低跨國驗證

成本、增加綠色產品供應量，並強化臺灣產品在國際綠色

採購市場的能見度與競爭力。 

由於 EPEAT 2.0 內容及驗證機制仍需更深入釐清，包

括驗證機構進行文件審查、現場稽核、持續監督及抽查作

業的實際流程，以及可被接受之替代稽核報告範圍等細節。

且雙方標準尚需逐條比對，現階段仍尚須研析確認技術可

銜接性，且 EPEAT 目前尚未與任何國家建立雙向相互承

認機制，使合作模式必須更加審慎評估。 

另本次 12 月上旬訪日期間，已洽詢 JEA 有關日方與 

EPEAT 的接軌作法，同時邀請我國具 EPEAT 申請經驗

之廠商分享文件準備與審核流程等實務經驗，以協助釐清

制度推行的可行性。後續將持續與 GEC 保持密切溝通，

以進一步評估可能的合作方向。 

貳、 2025 年 GEN 年會報告 

本年度 GEN 會員年會，於 10 月 13 日至 19 日召開，

地點為烏茲別克共和國首都塔什干，環發會由陳靖原顧問

及李鍾山研究員二名與會。本次年會我方之主要成果如下 

一、 代表 GENICES 改版工作小組，提出新版 GENICES 試行

研究結果，並以臺灣經驗提出後續修正與精進建議。 

二、 針對我國以「資源循環利用法」，將環保標章制度從行政

規章提升為法律層級，建立明確的驗證與管理依據，使

產品驗證與市場監督更具透明性與公信力，提出經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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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三、 通過新版 GENICES 同行評鑑，並於年會期間由 GEN 主

席及副主席頒發我國 GENICES 證書。 

四、 再次與日本生態標章與泰國環保標章，洽談相互承認事

宜，並協商下年度後續執行方向。 

五、 再次確認全球環保標章與政府採購最新發展方向，在環保

標章部分，產品實際環境效益之評估，仍然為各方討論之

焦點，我方因起步較早，目前仍有些許優勢，然如印度、

中國等國家，重金投入相關領域，引入 LCA 等高成本工

具進行產品衝擊效益評估，此一作法我方以現有資源，難

以跟隨。其次，環保標章永續化與政府永續採購趨勢明

顯，我方於現有資源及架構下，如何進行環保標章永續化

調整，尚待考量。 

參、 小結 

一、 本年度參與 GEN 之最主要成果在於通過 GENICES 評

鑑，維持我國正式會員資格，並利用我國經驗，完成

GENICES 改版研究，並於年會提出報告。 

二、 與日本、泰國之相互承認協議合約改版事宜，目前推動相

互承認主要困難在於我國之查驗要求較夥伴國家嚴格許

多，且期望夥伴國家遵循我方標準進行相互承認，導致歷

年簽訂之 MRA 難以落實。而較嚴格之查驗要求亦造成查

驗成本較高，間接導致我國規格標準內容相對簡單，環保

標章永續化難度較高。 

三、 本年度 GEN 年會之討論重點，仍集中於標章效益之分

析，與環保標章永續化議題。由於第一類環保標章普遍需

要展現制度之效益，故本次有多場關於產品環境效益之討

論，採用之方法從 LCA 到傳統之標準比較法皆有，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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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之計算原則與面臨之困難基本相同，然中國、印度等

會員，不惜代價以高成本之 LCA 進行產品環境效益分

析，值得留意。 

四、 在環保標章永續化議題，各方皆承認此為全球趨勢需要因

應，然而，永續化須考量社會議題或勞工議題，然而以大

部份亞洲國家級環保標章為例，標章制度皆由環境主管機

關支持與運作，環保標章永續化所需之制度性與專業性支

持，確實需要考量。 

肆、 後續推動規劃 

一、 建議考慮修正「環境保護產品申請審查作業規範」，提高環

保標章相互承認可行性。 

我國一度為全球簽訂相互承認合約最多之國家，然由

於我國之查驗要求較夥伴國家嚴格許多，且期望夥伴國家

遵循我方標準進行相互承認，甚至將相關查驗要求納入審

查作業規範，導致夥伴國家難以執行，後續欲持續或擴大

進行環保標章國際合作，鬆綁相關法規並信任夥伴國家，

為重要之成功條件。 

二、 持續觀察環保標章永續化趨勢 

歐盟與聯合國近年持續鼓吹，將社會性、經濟性議題

納入政府採購與綠色標章，以推動永續標章與政府永續採

購(SPP)。由於社會性與經濟性議題較缺乏明確可量化之

驗證評估工具，故即使歐盟本身也尚未能提出 SPP 執行工

具，目前歐盟網站上仍僅能提供政府綠色採購工具包(GPP 

Toolkit)。但此一趨勢支持者眾多，就理念而言亦具正當性，

本次 GEN 年會亦特別加以討論，雖然尚未決議要求會員

標章應轉型為永續標章，但未來如何因應此一趨勢，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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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與相關部會預先協商，至少納入目前最受重視之勞

工權益問題，值得考量。 

三、 環境效益評估方法國際溝通 

標章產品之環境效益評估，為各國之新興需求，但由

於產品環境足跡或碳足跡盤查成本過高，各國皆需要可負

擔且容易大規模應用之簡化版效益評估工具。 

我國於此一領域起步較早，目前並已將年度綠色採購

環保標章產品效益評估納入年度例行性工作，且多次於

GEN AGM 中發表相關成果，原本具有一定程度優勢，且

受邀於 UNEP 之國際研討會中發表，惜因其他因素臨時遭

到取消，後續如何持續深入此領域之研究，並進行國際溝

通，應納入計畫執行考量。 

四、 推動與日本簽屬合作瞭解備忘錄（MOU）之後續工作 

由於日方期望之相互承認模式，仍牴觸我方現行規定，

且欲執行影像設備與資訊產品之相互承認，亦須詳細比對

雙方標準並發展輔助驗證流程，後續仍有眾多法規性與技

術性作業有待進行，須於後續計畫作業中持續辦理，以落

實本次簽訂之 M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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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GEN 會員分布圖及會員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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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日環保標章合作瞭解備忘錄 

環保標章合作瞭解備忘錄 (MOU) 
因應氣候變遷對生態系與人類生活均帶來的巨大衝擊，減緩碳排與維護

環境是目前最迫切的議題，因應環境議題日漸被重視，全球綠色商機也與日

俱增，各國環保標章產品影響力隨之提升，希透過簽署瞭解備忘錄，建立更

緊密綠色產品鏈結，讓標章產品在國際永續議題中，具有更大的影響力，為

全球環境保護貢獻更實質的力量。 
三方願就環保標章事宜相關合作，訂定本瞭解備忘錄，以作為有合作意

願之依據。 
 甲方：中華民國環境部（以下簡稱「MOENV」） 環保標章制度的主管機

關及標章所有者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 83 號，郵遞區號 100006，臺灣 

 乙方：日本環境協會（JEA）生態標章的所有者及執行組織，負責提供

技術資料、參與討論並協助合作執行 

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岩本町 1-10-5 TMM 大樓 5 樓，郵遞區號 101-

0032 

 丙方：環境與發展基金會（EDF）環保標章之驗證機構，負責技術溝通、

資料收集及與 JEA 的共同研究協調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 195 號 52 館 512 室，郵遞區號 310，臺灣 

 

一、合作範圍： 

1.共同定義與檢討影像設備及資訊類產品之共同標準項目及驗證方法。 

2.交換技術資訊、產品規格標準及驗證經驗。 

3.定期舉辦多邊工作會議，討論產品規格標準一致化及相互承認事宜。 

4.甲乙雙方應於涉及影像設備及資訊類產品相關規定修正或廢止時，通

知對方表達意見，並共同評估其影響。 

5.甲乙雙方同意未來得將合作範圍擴展至影像設備及資訊類以外之產品。 
 
二、簽署方在合作過程中取得之申請文件、測試報告、查核結果及其他技術

資訊，僅可用於本合作瞭解備忘錄之合作範圍，不得未經簽署方同意

提供予非簽署方之單位或個人。如有違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三、本合作瞭解備忘錄自簽署日起生效，簽署方可於 90 日前以書面通知他

方終止合作瞭解備忘錄。前開第二條規定於合作瞭解備忘錄終止後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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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效。 
 
四、本合作瞭解備忘錄未記載事項及所訂事項有疑義或另訂其他交流與合

作細則時，由各方協議定之。 

 
五、本合作瞭解備忘錄以英文繕製一式三份，由甲乙丙各執一份為憑。 
 
六、簽署方 

 

甲方：中華民國環境部（MOENV） 

代表人：張宣武主任研究員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日本環境協會（JEA） 

代表人：Hidenori Yamagata 常務

理事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丙方：環境與發展基金會（EDF） 

代表人：張豐藤董事長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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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我方與俄羅斯共同提出 GENICES 改版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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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四 

報告單位：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報告事項：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土壤調查試驗中心

申請檢測項目「堆肥之種子發芽率」之登錄認可案，

提請備查。 

說    明： 

一、 本案申請依據如下： 

（一）申請環保標章時，如以檢測報告為證明文件者，應符合環

境保護產品申請審查作業規範第 4 點第 8 款第 1 目規定，

「委託該檢測項目經認證之專業檢測機構出具申請日前

一年內（申請廠商送驗者）或二年內（零附件、配件或材

料商送驗者）檢測完成之檢測報告」。 

（二）另該款第 4 目規定，「第 1 目所稱經認證之專業檢測機構，

係指經本部、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當地國已簽署國

際實驗室認證聯盟（ILAC）或亞太認證聯盟（APAC）相

互承認協議之認證機構及國內政府機關等認證通過之檢

測機構。但申請時尚無經認證之檢測機構者，得經本部通

過實驗室檢測項目登錄認可之機構出具同內容之檢測報

告。 

（三）前項「本部通過實驗室檢測項目登錄認可之機構出具同內

容之檢測報告」之作業流程，最近一次修正，係於 107 年

第 3 次審議會決議檢測機構（實驗室）申請檢測項目登錄

認可規範，流程圖如附件 1。 

二、 此實驗室檢測項目登錄認可之歷程補充說明如下： 

早期環保標章審議過程中，發現大量產品因測試項目缺

乏 TAF 或其他政府機關認可的檢測單位，導致業者即使欲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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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合格檢測機構，仍無法順利辦理審議，造成審議保留或不

通過的狀況頻繁發生。為此，99 年第 8 次環境保護產品審議

委員會決議，授權業務單位組成技術審查委員會，針對檢測

需求量大但缺乏認證的項目，依實驗室申請進行查核及登錄

認定，以處理無認證測試項目的檢測報告。 

時間 重要決議 

99 年 12 月 9 日 

召開「環保標章規格標準檢測項目之實驗

室認可登錄」技術審查小組第 1 次會議，

正式建立實驗室認可登錄的相關作法與程

序。 

104 年 9 月 18 日 

104 年第 3 次綠色消費暨環境保護產品審

議會決議通過修正案，將實驗室查核評鑑

改為每 3 年重新辦理一次，建立定期審查

機制。 

107 年 10 月 24 日 

107 年第 3 次綠色消費暨環境保護產品審

議會決議通過簡化方案，簡化登錄認可程

序並採認首份測試報告，使申請流程更為

便捷。 

自登錄認可制度實施以來，已完成數十項檢測項目的審

查工作。部分實驗室檢測項目已取得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

會(TAF)的檢測項目認證後，即從本部淨零綠生活資訊平台/

環保標章專區之網站中移除。 

三、 本案申請及審查情形如下： 

(一)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土壤調查試驗中心於

114 年 5 月申請登錄檢測項目為堆肥之種子發芽率，經本

會人員文件確認後，將實驗室申請資料寄送郭委員清河及

徐委員財生審查，經委員書面審查後，通知實驗室補件。

詳細審查意見如表一及原始文件如附件 3。 

（二）經於 114 年 8 月 20 日由本會人員陪同郭委員及徐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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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土壤調查試驗中心

進行現場查核。經書面資料及現場審查結果，委員現場審

查結論為「建議修正後或補件後通過」。  

（三）廠商於 114 年 9 月 18 日及 9 月 30 日補件，再由委員書

面審查，結論均為「建議通過」。 

四、 經提交114年11月5日綠色消費及環境保護產品工作小組會

議討論，決議通過該實驗室「堆肥之種子發芽率」之登錄認

可案，並於會後刊登於淨零綠生活資訊平台之環保標章實驗

室查詢專區（通過之檢測項目清單如附件 2）。 

擬  辦：本案依據檢測機構(實驗室)申請檢測項目登錄認可作

業流程辦理，並經 114 年 11 月 5 日工作小組會議討論

決議通過，提請予以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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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檢測機構(實驗室)申請檢測項目登錄認可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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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近期通過之實驗室檢測項目登錄認可清單 

項

次 
檢測 
項目 

基

質 
檢測 
機構 

實驗室 檢測方法 MDL 備註 

1 
種子發

芽率 
堆肥 

國立中興

大學 

農業暨自

然資源學

院土壤調

查試驗中

心 

參考中華土壤肥料

學會/肥料要覽第二

章第五節第四小節

有機質肥料檢驗法

p.96  112-113 (2006
年版) 

-- 

114 年 11 月 5 日

114 年度第 3 次

綠色消費暨環

境保護產品工

作小組會議審

議通過。(認可期

間 114/11/6 至 
11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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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提案單位：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討論事項：檢討「空氣清淨機」環保標章規格標準修正草案 

說  明： 

一、 本標準適用於空氣清淨機產品，主要管制產品能源消耗、臭氧

濃度、使用狀態之音量、產品使用塑膠材質之重金屬及阻火物

質之含量、黏貼標籤貼紙材質及塑膠件材質標示等項目，最近

一次修正係於 108 年 2 月 13 日修正公告。 

二、 本案係財團法人商品檢驗中心於 114 年 9 月受理博士韋爾股份

有限公司空氣清淨機環保標章申請案（案件編號: 250723001），

於審查過程中發現規格標準中適用範圍之國家標準(CNS 7619)

已暫停使用及臭氧管制限值引用之國家標準(CNS 3765-65)已

被取代，因適用規定已廢止，致影響廠商申請，特優先處理本

草案修正。 

三、 經查國家標準部分，異動情形如下： 

（一）適用範圍上，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之 CNS 7619 已於 108 年 8 月

15 日暫停使用，係涉產品專利，予以暫停使用 CNS 7619，復

於 114 年 9 月 26 日再次確認網頁時，該標準狀態已更新為

「廢止」。目前空氣清淨機產品之國家標準認定已由 CNS 

16098「家用和類似用途空氣清淨機－性能量測法」取代。 

（二）另查本標準第 3.2 點規定產品產生之臭氧濃度應符合 CNS 

3765-65 ，該標準已於 104 年 12 月 16 日 由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公告廢止，並以 CNS 60335-2-65「家用和類似用途電器

－安全性－第 2-65 部：空氣清淨電器之個別規定」取代。 

四、 經收集相關廠商意見，研提修正草案，經 114 年 11 月 5 日第 3

次工作小組會議討論，以及 114 年 12 月 1 日研商會意見交流，

修正重點如下： 

（一） 依據最新 CNS 規範，調整適用範圍及臭氧濃度檢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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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考其他環保標章規格標準通則規範，修正用語及定義說

明、管制限值及其檢測方法之說明、新增產品包裝材質要

求、新增產品及其系列產品之認定方式等規範。 

五、 工作小組意見參採處理情形： 

（一） 委員均一致同意修訂 CNS 適用標準，並建議建立定期檢核

更新機制。 

（二） 另部分委員及大氣司對於臭氧濃度限值管制，建議增列運

作管制及人體健康與安全相關資訊警示。 

（三） 經評估檢討後說明如下： 

1. 參採委員意見未來將規劃定期檢核國內一致性標準更新機

制。  

2. 考量環保標章規格標準之標示重點在於產品環保性，國家

標準規範房間內之臭氧濃度百分比不得超過 5×10-6，已有

考量人體健康或安全相關資訊，暫不下修臭氧濃度規定及

增加標示警示資訊。 

六、 研商會意見參採處理情形： 

（一） 與會廠商及線上廠商均表示目前無意見。 

（二） 經濟部標檢局提醒更新測試方法細節有些微差異，然此建

議與商品檢測有關，與本次更新連結性低。 

七、 本草案已經 114 年 11 月 5 日工作小組會議審查及 114 年 12 月

1 日公聽研商會討論（意見彙整表如附件 1），其他研擬背景說

明及各項檢測能力與費用如附件 2 及附件 3。 

八、 綜上，檢附「空氣清淨機」環保標章規格標準修正草案總說明

及對照表。 

擬  辦：提請各位委員討論，決議通過後辦理後續公告法制

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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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清淨機」環保標章規格標準修正草案總說明 

「空氣清淨機」環保標章規格標準自一百零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公

告，歷經一次修正，最新修訂日期為一百零八年二月十三日。 

本次修正「空氣清淨機」環保標章規格標準，主要係因應國家標

準之更新與技術發展。原標準所引用之國家標準 CNS 7619「空氣清淨

機」，於一百零八年廢止，改由 CNS 16098「家用和類似用途空氣清淨

機—性能量測法」取代。另 CNS 3765-65「家用和類似用途電器－安全

性－第2部：空氣清淨電器之個別規定」已於一百零四年廢止，改為CNS 

60335-2-65「家用和類似用途電器－安全性－第2-65 部：空氣清淨電

器之個別規定」取代，以符合臭氧濃度要求。為使環保標章制度與現

行國家標準接軌，並維持產品驗證之可行性與公信力，爰修正本標準

之適用範圍及特性，將 CNS 7619 更新為 CNS 16098，CNS 3765-65

調整為 CNS 60335-2-65。 

此外其他修正，包括管制項目定義、塑膠件使用再生料之重金屬

含量、包裝及產品認定方式，均配合最新環保標章規格標準體例調整

及修正文字，以減少廠商適應負擔，並維持標準之穩定性。廠商產品

如符合本標準規定，經申請審查通過取得環保標章使用證書者，可於

產品上標示環保標章，以提供民眾環保產品選購之參考。爰擬具「空

氣清淨機」環保標章規格標準修正草案，重點如下： 

一、 依據最新國家標準CNS規範，調整適用範圍及臭氧檢測濃度之

CNS 60335-2-65方法。（修正規定第1點、第3點） 

二、 依據最新環保標章規格標準體例，新增多溴聯苯類及多溴二苯醚

類定義、增加塑膠件使用再生料之重金屬含量（鎘）及阻火物質

（多溴二苯醚類）管制限值，並將鉛含量管制規定移入修正規定

第5點，以及修正參考檢測方法之表示方式。（修正規定第2點、第

4點及第5點） 

三、 依據最新環保標章規格標準體例，新增包裝材質規定及產品認定

方式。（修正規定第6點及第8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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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清淨機」環保標章規格標準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1. 適用範圍 
本標準適用於符合  CNS 
16098 家用和類似用途空

氣清淨機－性能量測法規

定之空氣清淨機。 

1. 適用範圍 
本標準適用於符合  CNS 
7619 之空氣清淨機。 

因應空氣清淨機國家標準廢

止，更新適用範圍，並與經濟

部能源署「空氣清淨機節能標

章能源效率基準與標示方法」

之適用範圍一致。 
2.用語及定義 
本標準用語定義如下： 
2.1 可拆解性：依 CNS 14021

環境標誌與宣告-自行宣

告之環境訴求（第二類環

境標誌）7.4 節可拆解之

設計，指產品廢棄後不需

要特殊的工具與專業技

術，便可將不同材質之組

件與零件進行分離。 
2.2 多溴聯苯類

(Polybromobiphenyls, 
PBBs)：包含一溴聯苯

(Bromobiphenyl)、二溴

聯苯(Dibromobiphenyl)、
三溴聯苯

(Tribromobiphenyl)、四

溴聯苯

(Tetrabromobiphenyls)、
五溴聯苯

(Pentabromobiphenyl)、
六溴聯苯

(Hexabromobiphenyls)、
七溴聯苯

(Heptabromobiphenyl)、
八溴聯苯

(Octabromobiphenyl)、九

溴聯苯

(Nonabromobiphenyl)、
十溴聯苯

(Decabromobiphenyl)。 
2.3 多溴二苯醚類

(Polybromodiphenyl 
ethers, PBDEs)：包含一

溴二苯醚(Bromodiphenyl 
ether)、二溴二苯醚

(Dibromodiphenyl 
ether)、三溴二苯醚

2.用語及定義 
本標準用語定義如下： 
可拆解性：參照 CNS 14021 環

境標誌與宣告-自行宣告之環

境訴求（第二類環境標誌）7.4
節可拆解之設計，係指產品廢

棄後不需要特殊的工具與專

業技術，便可將不同材質之組

件與零件進行分離。 

配合最新環保標章規格標準

體例，將第4點(2)多溴聯苯類

及多溴二苯醚類新增至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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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bromodiphenyl 
ethers)、四溴二苯醚

(Tetrabromodiphenyl 
ether)、五溴二苯醚

(Pentabromodiphenyl 
ethers)、六溴二苯醚

(Hexabromodiphenyl 
ethers)、七溴二苯醚

(Heptabromodiphenyl 
ethers)、八溴二苯醚

(Octabromodiphenyl 
ether)、九溴二苯醚

(Nonabromodiphenyl 
ether)、十溴二苯醚

(Decabromodiphenyl 
ether)。 

3.特性 
3.1 產品能源效率應符合經

濟部能源署「空氣清淨機

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

與標示方法」之規定。 
3.2 產品產生之臭氧濃度應

符合 CNS 60335-2-65之
要求。 

3.3 產品使用時之音量應符

合管制限值。 
3.4 產品應具有可拆解性。 

3.特性 
3.1 產品能源效率應符合經

濟部能源局「空氣清淨機

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

與標示方法」之規定。 
3.2 產品產生之臭氧濃度應

符合 CNS 3765-65之要

求。 
3.3 產品使用時之音量應符

合管制限值。 
3.4 產品應具有可拆解性。 

一、因應經濟部能源署改制，

修正機關名稱。 
二、原3.2點規定 CNS 3765-65

「家用和類似用途電器

－安全性－第2部：空氣

清淨電器之個別規定」已

於一百零四年廢止，並以

CNS 60335-2-65「家用和

類似用途電器－安全性

－第2-65 部：空氣清淨電

器之個別規定」取代，故

因應此國家標準調整，予

以更新臭氧濃度應符合

CNS 60335-2-65之要求，

濃度值不變。 
 

4.材料、附件及零組件 
4.1 產品塑膠零組件不得使

用鹵化塑膠，並應符合

ISO 11469規定，於重量為

25公克以上塑膠零組件

之明顯處標示清晰之塑

膠材質種類。 
4.2 重量為25公克以上塑膠

件之鎘、鉛、六價鉻、汞、

多溴聯苯類、多溴二苯醚

類及短鏈氯化石蠟，其檢

出含量應符合管制限值。 
4.3 產品本體如黏貼標籤，應

易與本體分離，或使用與

本體相同材質之標籤。 

4.材料、附件及零組件 
4.1 產品塑膠零組件不得使

用鹵化塑膠，並應符合

ISO 11469規定，於重量為

25公克以上塑膠零組件

之明顯處標示清晰之塑

膠材質種類。 
4.2 重量為25公克以上之塑

膠件應符合下列要求： 
(1)不得含有鎘、鉛、六價

鉻及汞，其檢出含量應

符合管制限值。但添加

回收料或安全考量添

加玻璃纖維之塑膠件，

鉛 含 量 應 低 於 20 

配合最新環保標章規格標準

體例，將塑膠件使用再生料管

制規定，將4.2點(1)後段鉛含

量管制規定，移列第5點管制

現值及檢測方法定義，合併酌

修文字，並於第2點新增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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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kg。 
(2)不得含有下列阻火物

質(flame retardants)，其

檢出含量應低於管制

限值： 
(a) 多 溴 聯 苯 類

(polybrominated 
biphenyls,PBBs) 

(b) 多 溴 二 苯 醚 類

(polybrominated 
diphenylethers, 
PBDEs) 
monobrominateddip
henylethers, 
dibrominated 
diphenylethers, 
tribrominated 
diphenylethers,tetra
brominated 
diphenylethers, 
pentabrominated 
diphenylethers, 
hexabrominateddip
henylethers, 
heptabrominated 
diphenylethers, 
octabrominated 
diphenylethers,nano
brominated 
diphenylethers, 
decabrominated 
diphenylether. 

(c) 含10-13個碳原子之

含氯鏈狀烴類化合

物 (chloroparaffins)
且氯含量重量比為

50%以上者。 
4.3 產品本體如黏貼標籤，應

易 與 本 體                                         
分離，或使用與本體相同

材質之標籤。 
5. 管制限值及檢測方法 
本標準管制項目與管制限

值如下表所示，檢測方法應

為國家或國際之標準方法，

檢測報告應由經認證之專

業檢測機構出具。 

基質 
管制 
項目 

管制限值 參考檢測方法 

產 品音量 額 定音 量 CNS 14653 

5. 管制限值及檢測方法 
本標準管制項目與管制限

值如下表所示： 

基質 
管制 
項目 

管制限值 參考檢測方法 

產 品

整體 
音量 

額定風量 
(m3/min) 

音 量

dB(A) CNS 14653 
ISO 7779 
ISO 9296 

<5 ≦45 

≧5 額 定

風量<10 
≦50 

一、增訂塑膠件使用再生料之

重金屬含量（鎘）及阻火

物質（多溴二苯醚類）含

量規定，餘酌作文字調

整。 
二、增訂塑膠件使用再生料或

玻璃纖維之重金屬（鉛）

含量規定，餘酌作文字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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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 風量 
(m3/
min) 

dB(A) ISO 7779 
ISO 9296 

<5 ≦45 

≧5 額

定 風

量<10 
≦50 

≧10
額 定

風 量

<20 

≦55 

≧20 ≦60 

塑膠 鎘 

原生：＜ 2 
mg/kg* 
 
使 用 再 生

料 ： ＜ 10 
mg/kg* 

NIEA M301.0 & 
NIEA M104.0 

NIEA M301.0 & 
NIEA M105.0 

NIEA M301.0 & 
NIEA M111.0 

NIEA M301.0 & 
NIEA M113.0 

NIEA M353.0 & 
NIEA M104.0 

NIEA M353.0 & 
NIEA M105.0 

NIEA M353.0 & 
NIEA M111.0 

NIEA M353.0 & 
NIEA M113.0 
CNS 15050 
IEC 62321-4 
IEC 62321-5 
US EPA 3050 
US EPA 3051 
US EPA 3052 

塑膠 鉛 

原生：＜ 2 
mg/kg* 
 
使用再生料

或 玻 璃 纖

維 ： ＜ 20 
mg/kg* 

NIEA M301.0 & 
NIEA M104.0 

NIEA M301.0 & 
NIEA M105.0 

NIEA M301.0 & 
NIEA M111.0 

NIEA M301.0 & 
NIEA M113.0 

NIEA M353.0 & 
NIEA M104.0 

NIEA M353.0 & 
NIEA M105.0 

NIEA M353.0 & 
NIEA M111.0 

NIEA M353.0 & 
NIEA M113.0 
CNS 15050 
IEC 62321-4 
IEC 62321-5 
US EPA 3050 
US EPA 3051 
US EPA 3052 

塑膠 六價鉻 < 3 mg/kg 

NIEA T303.1 
CNS 15050 

IEC 62321-7-2 
US EPA 3050 
US EPA 3051 
US EPA 3052 
US EPA 3060 

&US EPA 7196 

塑膠 汞 < 2 mg/kg * 

NIEA M301.0 
&NIEA M317.0 
NIEA M317.0 
NIEA M318.0 

CNS 15050 
IEC 62321-4 
US EPA 3051 
US EPA 3052 

塑膠 
多溴聯苯

類 
< 10 mg/kg * 

CNS 15050 
IEC 62321-6 
US EPA 3540 

≧10 額定

風量<20 
≦55 

≧20 ≦60 

塑膠 鎘 < 2 mg/kg * 
NIEAM353 

USEPA3051A 
USEPA3050B 

塑膠 鉛 < 2 mg/kg * 
NIEAM353 

USEPA3051A 
USEPA3050B 

塑膠 
六 價

鉻 
< 3 mg/kg 

NIEA T303 
US EPA 3060A 
US EPA 7196A 

塑膠 汞 < 2 mg/kg * 

NIEA M317 
NIEA M318 

US EPA 7471B 
US EPA 7473 

塑膠 
多 溴

聯 苯

類 
< 10 mg/kg * 

US EPA 3540C 
US EPA 8081A 
US EPA 8082A 
US EPA 8270D 

塑膠 
多 溴

二 苯

醚類 
< 10 mg/kg * 

US EPA 3540C 
US EPA 8081A 
US EPA 8082A 
US EPA 8270D 

塑膠 

10-13
個 碳

原 子

之 含

氯 鏈

狀 烴

類 化

合物 

< 10 mg/kg 

US EPA 3540C 
US EPA 8081A 
US EPA 8082A 
US EPA 8270D 

*檢測報告應提供該項方法偵測極限值低於

管制限值1/3 以下之證明。 

整。 
三、配合最新環保標章規格標

準體例，要求檢測方法應

採國家或國際標準方法，

並經認證之專業檢測機

構出具檢測報告。 
四、依實驗室最新調查結果修

正參考檢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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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EPA 8270 

塑膠 
多溴二苯

醚類 

原生：＜ 
10 mg/kg* 
使用再生

料：＜100 
mg/kg* 

CNS 15050 
IEC 62321-6 
US EPA 3540 

&US EPA 8270 

塑膠 
短鏈氯化

石蠟 
< 10 mg/kg 

ISO 18219 
ISO 18219-1 

ISO 18219-1&US 
EPA 8081 

US EPA 3540 
&US EPA 8081 
US EPA 3540 

&US EPA 8270 

*檢驗報告應提供該項方法

偵測極限值低於管制限值

1/3以下之證明。 
6.包裝 

產品使用包裝材質應符合

「環境保護產品申請審查

作業規範」之規定。 

 

一、本點新增。 
二、配合最新環保標章規格標

準體例，新增包裝材質之

規定。 
7.標示 

7.1 標章使用者的名稱、地

址與消費者服務專線電

話應清楚記載於產品或

包裝上。 
7.2 產品或包裝上應標示

「省能源」及「低污染」。 

6.標示 
6.1 標章使用者的名稱、地

址與消費者服務專線電

話應清楚記載於產品或

包裝上。 
6.2 產品或包裝上應標示

「省能源」及「低污染」。 

調整點次。 

8.其他事項 
申請產品及其系列產品之認

定方式，應依據所屬商品驗

證登錄證書或商品型式認可

證書之記載內容。 

 

一、本點新增。 
二、配合最新環保標章規格標

準體例，明定申請產品及

其系列產品之認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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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歷次會議彙整 
114 年 11 月 5 日 114 年第 3 次環境保護產品工作小組會議 

項次 委員名稱 委員意見 回應意見 

1 陳委員律言 

CNS 60335-2-65取代 CNS 3765-
65，如可能促成環保標章產品之

環境效益提升，建議予以掌握並

為後續應用。 

■參採 

理由： 
感謝委員指導及寶貴建議。 

2 陳委員曼麗 

依國家標準而做變動，實屬應該。

惟部會將是否會互相參與討論溝

通，方能使標準方向一致，才不會

有一國兩三制，造成困擾。 

■參採 

理由： 
感謝委員指導及寶貴建議。 

3 黃委員雯苓 

我國國家標準制定包含三個階

段，徵求意見階段、技術委員會

階段及審議委員會階段。各階

段均會通知利害關係人並召開

會議，以蒐集意見。建議建立定

期檢視機制，彙整環保標章所

引用的國家標準清單，並依標

準檢驗局每年 CNS年度修訂計

畫定期檢核更新。  

■參採 

理由： 
感謝委員指導及寶貴建議。 

4 方委員偉達 
環保標章依據國家標準應與

時俱進。  

■參採 

理由： 
感謝委員指導及寶貴建議。 

5 賴委員信志 

目前標準著重於物料管制，惟空

氣清淨機在實際運作中可能因紫

外線等產生臭氧等有害氣體。建

議將整體運作過程亦納入管制。 

■暫不參採 

理由： 
感謝委員指導及寶貴建議，對於

現行市面上之商品安全及品質檢

驗部分，已由權責機關辦理，環

保標章係依現行規範辦理，若對

商品本身增列限制或檢驗要求，

恐影響環保標章產品之推廣。 

6 
本部大氣 
環境司 

由於空氣清淨機多為室內使用，

涉及室內空氣品質臭氧濃度管制

問題，建議於規格標準中增列產

品中臭氧等具消毒用途氣體之危

害警語，以提升使用民眾安全防

護意識。 

■暫不參採 

理由： 
過去曾要求增列警語標示，但

實務上常因標示文字與申請文

件不一致，導致後續追蹤發生

違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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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 12 月 1 日空氣清淨機環保標章規格標準修正草案研商會意見彙整表 

項次 單位名稱 意見 回應說明 

1 
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張昕潔/
技正 

(1) CNS 7619與 CNS 16098在測

試方法細節有所差異，且

CNS 7619已廢止，目前應使

用 CNS 16098進行檢測；目前

符合本局 CNS 16098應施檢

驗實驗室為工業技術研究院

及敦吉檢測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 舊標準 CNS 3765 改為新標

準 CNS 60335-2-65，為與

國際  IEC 標準同步，限制值

未調整。 

■參採 

理由： 
感謝指導及寶貴建議。 

3 
台象股份有限

公司 
目前無意見 － 

3 
大統營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目前無意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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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研擬背景說明 

【研擬背景】 

一、 財團法人商品檢驗中心於114年9月受理博士韋爾股份有限公司空氣清淨機

環保標章申請案(案件編號：250723001)，於審查過程中發現規格標準中適

用範圍之國家標準(CNS 7619)已暫停使用及臭氧管制限值引用之國家標準

(CNS 3765-65)已被取代，因適用規定已廢止，致影響廠商申請，特優先處

理本草案修正。 

二、 針對國家標準部分，異動情形如下： 

（一）經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之 CNS 7619已於108年8月15日暫停使用，係

涉產品專利，予以暫停使用 CNS 7619，復於9月26日再次確認網頁

時，該標準狀態已更新為「廢止」。目前空氣清淨機產品之國家標

準認定已由 CNS 16098「家用和類似用途空氣清淨機－性能量測法」

取代（附錄2.1）。 

（二）另查規格標準第3.2點規定產品產生之臭氧濃度應符合 CNS 3765-65，

該標準已於 104年12月16日 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公告廢止，並以 

CNS 60335-2-65「家用和類似用途電器－安全性－第2-65 部：空氣清

淨電器之個別規定」取代（附錄2.2）。 

（三）另查我國節能標章之空氣清淨機產品之產品適用範圍，其完整文字內容

為「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以下簡稱 CNS)16098家用和類似用途空氣

清淨機-性能量測法規定之空氣清淨機(Air Cleaner)」（如附錄2.3），故參

考其規範敘述，修正本標準適用範圍為「符合 CNS 16098家用和類似用

途空氣清淨機－性能量測法規定之空氣清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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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1 空氣清淨機 CNS 狀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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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2 臭氧濃度應符合 CNS 之要求標準 

1. CNS 3765-65 廢止狀態 

 
2. CNS 60335-2-65 家用和類似用途電器－安全性－第2-65 部 

 
3. 國家標準 CNS 60335-2-65 (摘要) 

32.101 空氣清淨電器所產生之臭氧濃度不得過量。 

1. 以下試驗檢查其符合性，在尺度為2.5 m×3.5 m×3.0 m，牆壁覆蓋聚乙烯片(polyethylene 
sheet)且無開口之房間內進行試驗。若說明書註明電器系固定於容積超過30 m3的房間內

時，則相應增加試驗房間(test room)之尺度。 

2. 電器依說明書指示安置。置於桌面使用之電器，將其置於房間之中央，離地約750 mm
之位置。 

3. 房間保持在溫度約為25℃，相對濕度約為50%之條件下。電器供以額定電壓24 h，若移

除可拆式濾心(removable filter)較為不利時，則將其拆除。 

4. 臭氧取樣管置於距空氣吹出口50 mm 處之氣流中，將在試驗時所測得知最大濃度值扣

除在試驗前所測得之背景臭氧濃度值。 

5. 房間內之臭氧濃度百分比不得超過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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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3 空氣清淨機節能標章修訂歷程 

1.112年公告修訂空氣清淨機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與標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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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制重點(摘要) 

修正「空氣清淨機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與標示方法」，112年7月10日公告修

訂，並自114年7月17日實施 

一、 申請空氣清淨機節能標章驗證，其適用範圍、能源效率試驗條件與方法及

能源效率基準，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適用範圍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1.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以下簡稱 CNS)16098家用和類似用途空氣清淨

機-性能量測法規定之空氣清淨機(Air Cleaner)。 

2.其他經相關主管機關所認可之空氣清淨機。 

(二)能源效率試驗條件與方法： 

1. 空氣清淨機能源效率之試驗條件與方法須符合國家標準 CNS 16098之

要求。 

2. 空氣清淨機需以產品出廠時之狀態進行測試，測試時不得以改變結構

或更換濾材之測試機型送測。 

3. 空氣清淨機於量測待機功率時，應包含所有附加功能。 

(三)空氣清淨機能源效率基準： 

1.空氣清淨機能源效率之標示值及實測值，應在下列基準值以上： 

能源效率(CASR/W，Dust)  0.176 cmm/W 

2.空氣清淨機待機功率之標示值及實測值，應在下列基準值以下： 

無聯網功能者 待機＜1.00W 

具聯網功能者 待機＜2.00W 

(四)共通性要求： 

1.能源效率(CASR/W)實測值應在標示值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該實測值採

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第三位。 

2.待機功率實測值應在標示值以下，該實測值採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

第二位。 

二、 空氣清淨機節能標章產品能源效率及待機功率標示，應符合下列規定： 

1.標章使用者之名稱及地址須清楚記載於產品或包裝上。 

2.前款使用者若為代理商時，製造商之名稱及地址須一併記載於產

品或包裝上。 

3.產品型錄上應標示產品之能源效率及待機功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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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各項檢測能力與費用 

基質 管制項目 可執行之實驗室 單件收費情形(元) 

產品 

能源效率測試 
工研院、敦吉檢測實驗

室 
約30,000~45,000 

噪音測試 
商檢中心、工研院、台灣

檢驗等實驗室 
約10,000~15,000 

臭氧濃度測試 
台灣大電力、台灣檢驗、

商檢中心等實驗室 
約15,000~20,000 

塑膠 

鎘、鉛、六價鉻、汞 、

多溴聯苯類、多溴二苯

醚類、短鏈氯化石蠟 

全國公證、台灣檢驗、商

檢中心等實驗室 
約3,000～6,000 

 


